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作出系统部

署，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这也

是首个专门关于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意

见》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部分，明确提出依法规范

用工管理、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

理、完善监督管理，为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指

明了方向。

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度重构生产组织方式，以平台

经济为载体的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就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官方统计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突破

2亿人，其中依托平台经济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有

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群体是经济社会

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

既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转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

要求，也是尊重劳动者基本权利、激活新业态发展动力

的重要举措。

经过多年探索推进，我国在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方

面已取得积极成效。制度层面，有关部门就劳动报酬、

劳动规则公示、纠纷化解等出台专项指引，安徽、厦门

等地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或相关文件，将政策要求转化为

法定权利，推动破解实践中存在的权益保障难题。社会

保障层面，截至目前，17个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累计

参保超过27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全面取

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服务监管层面，覆盖广泛

的工会驿站、货车司机之家等服务体系有效纾解劳动者

现实困难；相关专项行动有力查处企业违法用工等行

为，3000余家一站式调解组织畅通维权渠道，有力保障

了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要看到，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仍有许多工作

要做。其中，劳动关系界定难是现阶段最突出的痛点。

平台用工链条复杂、涉及主体多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与平台企业难以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再加上平

台算法透明度不足，导致劳动者在加班补偿、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等权益方面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一旦发生

劳动纠纷，容易出现责任推诿现象，增加劳动者维权成

本与难度。与此同时，社保覆盖不够均衡、跨区域接续

机制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劳动者因缴费压力未参

保，保障覆盖面有待提升。此外，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对

灵活用工模式适配性不足，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不完

善，难以形成保障合力。

针对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为稳定就

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

关系应综合考量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等因素进行认

定。此次《意见》同样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一系列务

实管用的措施：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完善

用工管理制度，根据用工事实等依法合理确定权利义

务；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根据工作任务、

劳动强度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保障新就业

群体休息权益；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

明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

选择权等。这些举措紧扣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核心需

求，将政策善意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

此外，考虑到新就业群体构成复杂、诉求多元、流

动性强等特点，《意见》还明确提出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营造和谐友好从业环境、及时回应关切，进一步加

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这些部署贴合新就业群体

的实际需求，彰显了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怀，有助于

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

将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结合

《意见》的最新部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新就业群体

权益保障正在向构建系统化、刚性化的法律制度迈进，

这无疑将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根基。

从地方立法的积极探索到中央层面的系统谋划，再

到专门立法的加快推进，我国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已完成从理念倡导到落地实施的跨越，正稳步迈向法治

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

和专门立法的出台，必将为新就业群体撑起坚实的权益

保护伞，让每一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工作、舒心生

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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